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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會計會計會計會計準則第準則第準則第準則第 39 號號號號「「「「金融工具金融工具金融工具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認列與衡量認列與衡量認列與衡量」」」」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一一一一、、、、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會計會計會計會計準則第準則第準則第準則第 39號號號號「「「「金融工具金融工具金融工具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認列與衡量認列與衡量認列與衡量」」」」之之之之目的目的目的目的及意及意及意及意旨旨旨旨 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以下簡稱 IAS39）係訂定金融資產、金融負債及某些購買或出售非金融項目合約之認列與衡量原則。企業應適用 IAS39 於除 IAS39 第 2 段所規定不適用 IAS39 者以外之所有企業之所有金融工具。 

二二二二、、、、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會計會計會計會計準則第準則第準則第準則第 39號號號號「「「「金融工具金融工具金融工具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認列與衡量認列與衡量認列與衡量」」」」之原則之原則之原則之原則 

1. 金融資產金融資產金融資產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及金融負債及金融負債及金融負債之原始認列之原始認列之原始認列之原始認列 企業僅於成為（金融）工具合約條款之一方時，始應於其財務狀況表中認列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企業首次認列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時，應將該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依 2.之規定分類並依 3.之規定衡量。 

2. 金融資產金融資產金融資產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及金融負債及金融負債及金融負債之分類之分類之分類之分類 

(1) 企業應依 IAS39第 9段之定義，將金融工具作以下分類： 

(a)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 

(b) 持有至到期日投資； 

(c) 放款及應收款； 

(d)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2) 嵌入式衍生工具 嵌入式衍生工具僅於同時符合下列所有條件時，始應依本準則與主契約分離並以衍生工具處理： 

(a) 嵌入式衍生工具之經濟特性及風險與主契約之經濟特性及風險並非緊密關聯（見 IAS39第 AG30及 AG33段）； 

(b) 與嵌入式衍生工具相同條件之單獨工具符合衍生工具之定義；且 

(c) 混合（結合）工具非按公允價值衡量且公允價值變動認列於損益者。 嵌入式衍生工具分離後，其主契約若為金融工具應按 IAS39 處理，若非為金融工具則應按其他適當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處理。 若合約包含一個或多個嵌入式衍生工具，企業可依 IAS39 第 11A 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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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指定整體混合（結合）合約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 企業若依 IAS39 之規定須將嵌入式衍生工具自主契約分離，卻無法於取得時或後續財務報導期間結束日單獨衡量該嵌入式衍生工具，則整體混合（結合）合約應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3) 重分類 企業應依 IAS39 第 50 至 54 段之規定對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作重分類。 

3. 衡量衡量衡量衡量 

(1)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原始衡量 原始認列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時，若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非屬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者，企業應按公允價值加計直接可歸屬於取得或發行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交易成本衡量。 

(2) 金融資產之後續衡量 於原始認列後，企業應依 IAS39 第 46 段之規定以公允價值（見
IAS39第 48、48A及 AG69至 AG82段）、攤銷後成本或成本衡量金融資產。 指定為被避險項目之金融資產，應適用第 89 至 102 段之避險會計規定之衡量。除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者外，所有金融資產均應依第
58至 70段及附錄 A第 AG84至 AG93段之規定檢視是否發生減損。 

(3) 金融負債之後續衡量 於原始認列後，除 IAS39 第 47 段所列情況外，企業應採用有效利息法按攤銷後成本衡量所有金融負債。 

(4) 利益及損失 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其公允價值變動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非屬避險關係（見第 89至 102段）之一部分者，應依下列方式認列： 

(a) 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其利益或損失應認列於損益。 

(b)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於除列前之利益或損失，除減損損失及外幣兌換損益外，應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於除列時，先前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之累計利益或損失，應自權益重分類至損益作為重分類調整。惟採用有效利息法計算之利息應認列於損益。備供出售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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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工具之股利，應於企業收取該款項之權利已成立時認列於損益。 對於按攤銷後成本列報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應於該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除列或減損時及透過攤銷程序，將利益或損失認列於損益。惟對於屬被避險項目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其利益或損失應依 IAS39第 89至 102段之規定處理。 企業若採用交割日會計認列金融資產，對於按成本或攤銷後成本列報之資產，將收取之資產於交易日與交割日間之公允價值變動不予認列（減損損失除外）。惟對於按公允價值列報之資產，其公允價值變動應依 IAS39第 55段規定之適用情況認列於損益或權益。 

4. 減損減損減損減損 企業應於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評估是否有某一或一組金融資產已經減損之任何客觀證據。若有任何此種證據存在，企業應適用 IAS39 第
63 段（對按攤銷後成本列報之金融資產）、IAS39 第 66 段（對按成本列報之金融資產）或 IAS39 第 67 段（對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以決定任何減損損失金額。 

三三三三、、、、金融資產金融資產金融資產金融資產所有權之風險及報酬所有權之風險及報酬所有權之風險及報酬所有權之風險及報酬移轉移轉移轉移轉程度程度程度程度及控制移轉及控制移轉及控制移轉及控制移轉之之之之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1. 金融資產金融資產金融資產金融資產所有權之風險及報酬所有權之風險及報酬所有權之風險及報酬所有權之風險及報酬移轉移轉移轉移轉程度程度程度程度之評估之評估之評估之評估 

(1) 企業移轉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及報酬之情況釋例如下： 

(a) 無條件出售金融資產； 

(b) 出售金融資產，並附有可按其再買回時之公允價值再買回該金融資產之選擇權；及 

(c) 出售金融資產，並附有深價外之賣權或買權（即非常價外而極不可能於到期前變為價內之選擇權）。 

(2) 企業保留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及報酬之情況釋例如下： 

(a) 出售及再買回交易，再買回價格為固定價格或售價加計債權人報酬； 

(b) 證券出借協議； 

(c) 出售金融資產，並附有將所有市場暴險再轉回該企業之總報酬交換； 

(d) 出售金融資產，並附有深價內之賣權或買權（即非常價內而極不可能於到期前變為價外之選擇權）；及 



- 4 - 

(e) 出售短期應收款，且企業保證補償受讓人可能發生之信用損失。 

2. 金融資產金融資產金融資產金融資產控制控制控制控制移轉移轉移轉移轉之評估之評估之評估之評估 

(1) 若受讓人有實際能力出售已移轉資產，則企業未保留對已移轉資產之控制。若受讓人無實際能力出售已移轉資產，則企業仍保留對已移轉資產之控制。已移轉資產若於活絡市場交易，則受讓人有實際能力出售已移轉資產，因受讓人可於須返還資產予企業時於市場再買回已移轉資產。 

(2) 僅於受讓人可將該已移轉資產整體出售予無關之第三方，並可片面行使該能力而無須對該移轉加以額外限制時，受讓人始具有出售已移轉資產之實際能力。關鍵問題在於受讓人實際上能做什麼，而非受讓人所擁有關於能對已移轉資產做什麼之合約權利或者有什麼合約限制存在。具體而言： 

(a) 若已移轉資產並無市場，則處分已移轉資產之合約權利幾乎不具實際效果；及 

(b) 處分已移轉資產之能力若無法自由行使，則該能力幾乎不具實際效果。基於該理由： 

(c) 受讓人處分已移轉資產之能力須獨立於其他人行為之外（即須有片面能力）；且 

(d) 受讓人須有能力處分已移轉資產，而無須於該移轉中附加限制條件或「約束」（例如有關放款資產如何服務之條件或給予受讓人有權再買回資產之選擇權）。 

(3) 受讓人不可能出售已移轉資產本身並不表示移轉人保留對已移轉資產之控制。惟若賣權或保證限制受讓人出售已移轉資產，則移轉人仍保留對已移轉資產之控制。 

 


